附件2：
滋蕙计划工作程序及要求
一、资助对象
滋蕙计划资助对象是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通过高考、高职单招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以下范围学生可申请滋蕙计划资助：
（一）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
（二）烈士子女、孤残学生、残疾人子女；
（三）因突发事件等其他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二、资助标准
考入省内院校的新生每人500元，考入省（外院校的新生每人1000元。
三、学生申请
凡符合相关要求的普通高中在校学生及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均可向所在学校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并由学生本人如实填写“滋蕙计划学生申请表”。填写后的申请表一律上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
四、资格评审
县级部门应当在收到学生申请后，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组织评审，评审重点关注毕业学校是否符合要求、录取院校是否符合要求、家庭经济是否切实困难，根据下达的资金额度确定资助学生名单。县级部门应将评审通过的学生名单在本县区进行集中公示或按录取批次分别公示，公示时间均不得少于5天，公示名单不得涉及学生敏感信息及隐私。
五、资金发放
公示无异议后，县级部门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向受助学生发放资助款。资助款发放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因下达的资金总额原因导致个别学生不能按标准领取资助金的，县级部门应当按标准补齐。
六、材料报送
[bookmark: _GoBack]相关县级部门按有关规定将受资助学生名单报送市级部门，市级部门将学生名单汇总后填写“滋蕙计划学生名单表”（附表4）和“滋蕙计划资金使用情况表”（附表5）报送省教育厅。
县级部门应当准确采集并填写受助学生信息，其中“地级市”“县（区、市）”栏应当准确填写本行政区划全称，“毕业学校名称”“录取院校名称”应当准确填写正式全称，均不得以简要缩略方式填写；其他内容也应当按要求标准化填写。
市级部门应当对县级部门报送的学生名单和资金使用情况予以审核，重点审核填写是否规范、资金使用情况是否与学生名单相符，审核中发现疑义应要求县级部门核实并重新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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